
陸、研習課程及時數配當

課程內容包含17個單元，由工程會、交通部公路總局及內政部

營建署依初任公職人員需求，共同規劃訂定，共計5天，每天

6〜7小時，合計32小時。

1� 訓練課程表及講師名單如下，講師由規劃機關負責遴聘： 
項次 日數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(訓練重點) 時數

規劃
機關

規劃講師名單

何育興處長

黃文曲

(主任秘書退休)
1

公共工程全

生命週期管

理實務

工程之可行性、規劃設計、採購招

標、決標、履約及施工驗收作業重

點(不含品質管理)
2

工

程

會

李文(科長退休)

何育興處長

吳耀琪

(農委會秘書)
趙際禮(高雄捷運
局處長退休)

李沐恩(中國生
產力中心高雄服

務處經理)

2 工程倫理
工程人員應瞭解之工地倫理及注意

事項
1

工

程

會

傅式治(臺北市政
府捷運局副局長)
陳信瑞科長

宋士陽研究員

陳義昌技正
3

技師法及工

程技術顧問

公司管理條

例介紹

為學員介紹執業技師及工程技術

顧問公司應遵守之工程技術服務

事項所應遵守之規定

2
工

程

會
陳巧靜技士

莊欽登科長

洪彥斌技士
4

第

1
日

︵

6

小

時

︶

公共工程技

術資料庫簡

介

使學員瞭解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、

工程編碼及細目碼、價格資料庫及

經費電腦估價系統之發展與應用

1
工

程

會
陳祖安副研究員

蔡承平簡任技正
5 政府採購協定及投標須知範本導讀 1

工

程

會 鍾佩真副研究員

謝基政科長

吳明峰科長

林詹雄技正

李文中技正

陳家慶技正

嚴春華副研究員

林如容技士

6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契約範本導讀

(含開口契約) 1
工

程

會

楊美娟技士

巫建緯專門委員

闕美慧科長

蕭進豐分析師

7

第

2
日

︵

6

小

時

工程及技術

服務採購實

務（一）

政府電子採購網介紹 1 工

程

會

黃裕發分析師



徐玉雯設計師

許章鳴設計師

謝基政科長

吳明峰科長

林詹雄技正

陳家慶技正
8

工程及技術

服務採購實

務（二）

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法規實務概要 2
工

程

會

李文中技正

羅天健專門委員

許靜宜科長9

︶

政府採購爭

議處理制度

與實務

1� 政府採購申訴與調解。

2� 政府採購爭議發生之原因及

救濟途徑。

1
工

程

會 張明珠科長

林文忠正工程司

(材料試驗所)
10

水泥混凝土

工程品質控

制

水泥混凝土工程材料特性認識及施

工流程管制點之品質管理
3

交

通

部

公

路

總

局

陳志霖課長

(材料試驗所)

林瑞德副組長

(南區工程處)
11

李伯宏主任

(南區工程處)
建築及水電工程施工實務概要及注

意事項
2

內

政

部

營

建

署
劉宇凡課長

(工務組)
陳俊雄主任

(中區工程處)
林榮瑞主任

(南區工程處)

12

第

3
日

︵

7

小

時

︶

建築及水電

工程、道路、

施工實務介

紹

道路工程施工實務概要及注意事項 2

內

政

部

營

建

署
步永富隊長

(道路工程組)

林文忠正工程司

(材料試驗所)
13 瀝青混凝土

工程品質控

制

瀝青混凝土工程材料特性認識及施

工流程管制點之品質管理
3

交

通

部

公

路

總

局

陳志霖課長

(材料試驗所)

辜錫卿科長        
 (中部辦公室)

14 營造業法概論 2

內

政

部

營

建

署

李超雄技正

(中部辦公室)

吳峰誼課長

   (下水道工程處)
林進德主任   

(下水道工程處)15

第

4
日

︵

7

小

時

︶

營造業法及

污水下水道

工程施工實

務及介紹

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實務概要及注

意事項
2

內

政

部

營

建

署
曾憲國工程司       

 (下水道工程處)
黃英研究員

王名玉科長

林尚儀專員

16
第

5
日

︵

6

公共工程三

級品質管理

制度介紹

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與查核

機制規定及執行重點
3

工

程

會

張易文技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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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壽榮簡任技正

17 工程標案管

理系統簡介

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之架構、填報方

式、注意事項及統計分析功能
1

工

程

會
廖文智設計師

18 測驗 訓練測驗 1 工程會

19

小

時

︶

綜合座談 訓練意見交流  

保訓會

工程會

交通部公路總局

內政部營建署

合計32小時（5日）
      【備註】本表課程名稱、課程內容及時數配當，得視實需酌予調整。


